
(上接B29版)

网址：www.bocichina.com

82)�中原证券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

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联系人：程月艳

联系电话：0371-65585670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0371-967218、4008139666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0371-65585665

网址：www.ccnew.com

83)�财达证券

注册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35号庄家金融大厦24楼

办公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35号庄家金融大厦24楼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联系人：马辉

联系电话：0311-66006342

客户服务电话：400-612-8888

传真：0311-66006334

网址：www.s10000.com

84)�好买基金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685弄37号4号楼449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大厦903～906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张茹

联系电话：021-58870011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9665

传真：021-68596916

网址：www.ehowbuy.com

85)�天天基金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2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5号3C座10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联系电话：021-54509998

客户服务电话：400-1818-188

传真：021-64385308

网址：www.1234567.com.cn

86)�数米基金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东2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3588号恒生大厦12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联系人：张裕

联系电话：021-60897869

客户服务电话：4000-766-123

传真：0571-26698533

网址：http://www.fund123.cn/

87)�展恒基金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6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华严北里2号民建大厦6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联系人：焦琳

联系电话：010-62020088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6661

传真：010-62020355

网址： www.myfund.com

88)�上海长量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526号2幢22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555号裕景国际B座16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敖玲

电话：021-58788678-8201

传真：021-58787698

客服电话：400-089-1289

公司网站：www.erichfund.com

89)�众禄基金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发展银行大厦25层IJ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7号发展银行大厦25层IJ单元

法定代表人： 薛峰

联系人：童彩平

电话：0755-33227950

传真：0755-82080798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887

公司网站： www.zlfund.cn� � � � www.jjmmw.com

2.�场内销售机构

深圳证券交易所内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会员单位，具体名单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基金登记结算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法定代表人：金 颖

电话：(010)� 5937� 8839

传真：(010)� 5937� 8907

联系人：朱立元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上海通力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负责人：韩炯

电话：(021)� 3135� 8666

传真：(021)� 3135� 8600

经办律师：吕红、安冬

联系人：安冬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7层01-1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Ng� Albert� Kong� Ping�吴港平

电话：010-58153000

传真：010-85188298

经办注册会计师：昌华、周刚

联系人：许建辉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股票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采取指数化投资方式，以实现对业绩比较基准的紧密跟踪，追求跟踪偏离度及跟踪误差最小化。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含一级市场初次发行及增发的新股，以

及在创业板上市的股票）、权证等权益类品种、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公司债、可转换

债券(含分离型可转换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品种（含货币市场工具）、股指期货以及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

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90%-95%。 其中， 本基金投资于中小板价格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的资产不低于

股票资产的90%；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本基金所持有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

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权证投资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不高于3%。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1.�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的投资比例范围为，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90%-95%。 其中，本基金投资于中小板价格指数成份股及

备选成份股的资产不低于股票资产的90%；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本基金所持有的现金或到期日

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 基金管理人将综合考虑市场情况、基金资产的流动性要求及投资比

例限制等因素，确定股票、债券等资产的具体配置比例。

本基金力争将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4%以内，日跟踪偏离度绝对值的平均值控制在0.35%以内。

2.�权益类品种投资策略

2.1�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采取完全复制法进行投资，即按照中小板价格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权重构建股票投资组合。 但是当以

下情况发生时，基金管理人将对投资组合进行适当调整，以实现本基金对业绩比较基准的紧密跟踪：

(1)�基金管理人预期指数成份股或权重发生变化；

(2)�由于市场因素影响、法律法规限制等原因，本基金无法根据指数构建组合；

(3)�基金发生申购赎回、成份股派发现金股息等可能影响跟踪效果的情形。

2.2�股票组合的动态调整

在基金运作过程中，当发生以下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将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

(1)�指数编制方法发生变更。 基金管理人将评估指数编制方法变更对指数成份股及权重的影响，适时进行投资组合

调整；

(2)�指数成份股定期或临时调整。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指数成份股调整方案，判断指数成份股调整对投资组合的影

响，在此基础上确定组合调整策略；

(3)�标的指数成份股出现股本变化、增发、配股、派发现金股息等情形。 基金管理人将密切关注这些情形对指数的影

响，并据此确定相应的投资组合调整策略；

(4)�基金发生申购赎回、参与新股申购等影响跟踪效果的情形。 基金管理人将分析这些情形对跟踪效果的影响，据

此对投资组合进行相应调整。

(5)�法律法规限制、股票流动性不足、股票停牌等因素导致基金无法根据指数建立组合。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市场情

况，以跟踪误差最小化为原则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

2.3�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 权证的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控制风险、实现保值和锁定收益。

3.�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股指期货投资。 具体而言，

本基金将运用股指期货进行如下投资：

(1)�市场风险管理

为达到与业绩比较基准相同的市场暴露度，若本基金投资组合中股票组合的市场暴露度小于业绩比较基准的市场

暴露，本基金可通过买入股指期货以实现与业绩比较基准相同的市场暴露度。

(2)�流动性风险管理

出现大量净申购或净赎回的情况时，本基金将使用股指期货来进行流动性风险管理。 如出现大量净申购，本基金可

买入数量匹配的股指期货合约以满足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的要求，并在净申购资金到帐后逐步平仓；反之，如出现大量

净赎回，本基金可卖空数量匹配的股指期货合约以满足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的要求，并在卖出股票的同时逐步平仓。 此

外，如预期出现大量净赎回，本基金可在逐步卖出股票的同时买入数量匹配的股指期货合约以维持目标市场暴露度，并

在投资者赎回的同时逐步平仓。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中小板价格指数收益率×95%+活期存款利率(税后)×5%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股票基金，预期风险与收益水平高于混合基金、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主要采

用完全复制法跟踪标的指数的表现，具有与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已于2013年10月18日复核了本报告的内容，保

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有关数据的期间为2013年4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1

权益投资

78,160,606.05 91.59

其中：股票

78,160,606.05 91.59

2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3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5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7,122,383.19 8.35

6

其他各项资产

50,498.75 0.06

7

合计

85,333,487.99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1）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3,383,020.00 4.08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 -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J

金融业

- -

K

房地产业

-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64,400.00 0.92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4,147,420.00 5.00

（2）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A

农、林、牧、渔业

1,540,582.10 1.86

B

采矿业

1,303,107.44 1.57

C

制造业

50,097,916.84 60.37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39,937.00 0.41

E

建筑业

6,023,201.36 7.26

F

批发和零售业

4,667,424.06 5.62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245,275.90 6.32

J

金融业

2,718,209.73 3.28

K

房地产业

1,727,995.62 2.08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49,536.00 0.42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74,013,186.05 89.19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1）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1 002024

苏宁云商

651,464 3,263,834.64 3.93

2 002236

大华股份

75,050 2,869,161.50 3.46

3 002241

歌尔声学

77,350 2,807,031.50 3.38

4 002415

海康威视

69,935 2,471,502.90 2.98

5 002038

双鹭药业

41,476 2,430,493.60 2.93

6 002450

康得新

85,435 2,390,471.30 2.88

7 002353

杰瑞股份

33,950 2,342,550.00 2.82

8 002081

金 螳 螂

75,315 2,144,218.05 2.58

9 002230

科大讯飞

45,698 2,111,247.60 2.54

10 002304

洋河股份

36,965 2,007,199.50 2.42

（2）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1 002344

海宁皮城

40,000 764,400.00 0.92

2 002294

信立泰

25,000 723,500.00 0.87

3 002273

水晶光电

35,000 643,650.00 0.78

4 002219

独 一 味

25,000 478,750.00 0.58

5 002456

欧菲光

10,000 476,600.00 0.57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指期货。

9．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

谴责、处罚的情形。

（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3）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49,119.85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378.90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50,498.75

（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A.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5）B.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2年9月20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2013年6月30日）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

下表所示：

阶段

净值增长率

（

1

）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2

）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

3

）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4

）

(1)-(3) (2)-(4)

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0.96% 1.05% -1.51% 1.36% 2.47% -0.31%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4.34% 1.50% 5.01% 1.52% -0.67% -0.02%

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5.34% 1.35% 3.42% 1.46% 1.92% -0.11%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相关的费用

1.基金费用的种类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 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

(4)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5)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7) 基金资产的资金汇划费用；

(8)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银行账户维护费用；

(9) 基金上市初费和上市月费；

(10) 基金的指数使用许可费；

(11)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2.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1.0%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1.0%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

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2)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0.22%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22%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

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3) 基金的指数使用许可费

本基金为股票指数基金， 需根据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所签署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的约定向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支付指数使用许可费。 指数使用许可费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0.02%÷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付的指数使用许可费

E为本基金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所在季度的指数使用许可费，按实际计提金额收取，不设下限。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所在季度

的下一季度起，指数使用许可费收取下限为每季度 5�万元，即不足 5�万元时按照 5�万元收取。

指数使用许可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按季支付。指数使用许可费的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划付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每一季度结束后且收到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有效商业发票后的10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

次性支付给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若指数使用许可费的计算方法和费率等发生调整， 本基金将采用调整后的方法或费率计算指数使用许可费。 基金

管理人应及时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指定媒体进行公告。 此项调整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4) 本条第1款第(3)至第(9)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入当期基金费

用。

3.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

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

基金财产中支付。

4.基金费用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

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2日前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费

（1）申购费率

本基金对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申购易基中小板份额的特定投资群体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场外申购

费率。

特定投资群体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依法设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依法制定的企业

年金计划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包括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以

及可以投资基金的其他社会保险基金。 如将来出现可以投资基金的住房公积金、享受税收优惠的个人养老账户、经养老

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基金管理人可将其纳入特定投资群体范围。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易基中小板份额的特定投资群体场外申购费率为：

申购金额

M(

元

)(

含申购费

)

申购费率

M＜100

万

0.12%

100

万

≤M＜200

万

0.08%

200

万

≤M＜500

万

0.04%

M≥500

万 按笔固定收取

1,000

元

/

笔

其他投资者申购易基中小板份额场外申购费率为：

申购金额

M(

元

)(

含申购费

)

申购费率

M＜100

万

1.2%

100

万

≤M＜200

万

0.8%

200

万

≤M＜500

万

0.4%

M≥500

万 按笔固定收取

1,000

元

/

笔

易基中小板份额场内申购费率最高为1.2%，且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M(

元

)(

含申购费

)

申购费率

M＜100

万

1.2%

100

万

≤M＜200

万

0.8%

200

万

≤M＜500

万

0.4%

M≥500

万 按笔固定收取

1,000

元

/

笔

（2）申购费的收取方式和用途

在申购费按金额分档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者多次申购，申购费适用单笔申购金额所对应的费率。

本基金的申购费由投资者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结算等各项费用，不计入基金财产；

（3）申购份额的计算

本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净申购金额 =�申购金额/(1+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申购金额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 =�净申购金额 /� T日基金份额净值

对于500万元(含)以上的申购，净申购金额 =�申购金额 – 固定申购费金额

对于场内申购，涉及金额的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收益或

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申购份额的计算采用截位法保留至整数位，小数点以后的部分舍去，不足1份额对应的申购资金返

还至投资者资金账户。

对于场外申购，申购的有效份额为按实际确认的申购金额在扣除相应的费用后，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

算，场外申购涉及金额、份额计算结果均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

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2.�赎回费

（1）赎回费率

易基中小板份额的场外赎回费率不高于0.5%，且随基金份额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场内赎回费率为固定赎回费率

0.5%，不按份额持有时间分段设置赎回费率。 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场外赎回费率

持有时间

(

天

)

赎回费率

0-364 0.5%

365-729 0.25%

730

及以上

0%

场内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场内赎回费率为固定费率

0.5%

，不按份额持有时间分段设置赎回费率。

（2）赎回费的收取方式和用途

本基金的赎回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赎回费总额的25%归基金财产，

其余用于支付登记结算费等其他相关手续费。

（3）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费用 =�赎回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 =�赎回份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赎回费用

本基金场内和场外赎回时，赎回金额、赎回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

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财产所有。

3.转换费率

本基金与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的转换费率由基金管理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原则另行制

定并公告。

4.� 分级运作期届满或提前结束，本基金自动转换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后，易基中小板份额的场内和场外申

购、赎回费率保持不变。

5.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上述费率或收费方式。 上述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

按照《信息披露办法》或其他相关规定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前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6.�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基金投

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对基金投资者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和基金赎回费率。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2013年5月2日

刊登的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1. 在“重要提示” 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2. 在“三、基金管理人” 部分，更新了 “（二）主要人员情况” 部分的内容。

3. 在“四、基金托管人” 部分，根据最新资料进行了更新。

4.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更新了基金份额发售机构信息和会计师事务所信息。

5. 在“十、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6. 在“十四、基金的投资” 部分，补充了本基金2013年第2季度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7. 在“十五、基金的业绩” 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数据。

8. 在“二十、基金份额折算” 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9. 在“二十八、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 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10. 在“二十九、其他应披露事项” 部分，根据相关公告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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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６

）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 雷杰 联系人 郭军瑞

？

电话

（

０７３１

）

８５８３２５０３

传真

（

０７３１

）

８５８３２２１４

网址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１

（

１０７

）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

、

三十一层

法定代表人 吴骏 联系人 吴尔晖

电话

（

０７５５

）

８３００７１５９

传真

（

０７５５

）

８３００７１６７

网址

ｗｗｗ．ｙｄｓ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６９８－６９８

（

１０８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西南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余维佳 联系人 张煜

电话

（

０２３

）

６３７８６１４１

传真

（

０２３

）

６３７８２１２

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

１０９

）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锡林南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长安兴融中心西楼

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 孔佑杰 联系人 冯杰

电话

（

０１０

）

８３９９１７４３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６４１２５３７

网址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９８３９

（

１１０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 高冠江 联系人 唐静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

１１１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 徐勇力 联系人 汤漫川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５３１６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５２４６

网址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

１１２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中国华融

Ａ

座

３

层

、

５

层

法定代表人 宋德清 联系人 黄恒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２３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

１１３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广西桂林市辅星路

１３

号

法定代表人 张雅锋 联系人 牛孟宇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９３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０２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３

（

全国

）

（

１１４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联系人 齐晓燕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６

（

１１５

）

财富里昂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心

９

楼

法定代表人 罗浩 联系人 倪丹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８１８

？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７５８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ｆ－ｃｌｓａ．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６８７７７８７７

（

二

）

注册登记机构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同上

）

（

三

）

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 国浩律师集团

（

北京

）

事务所

住所

、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３８

号泰康金融大厦

９

层

负责人 王卫东 联系人 黄伟民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５８９０６６１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５１７６８０１

经办律师 黄伟民

（

四

）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２０２

号企业天地

２

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 杨绍信 联系人 金毅

电话

（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 许康玮

、

金毅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

：

嘉实量化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

：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追求长期持续稳定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

：

股票资产

（

Ａ

股以及监管机构允许投资的其他

市场的股票资产等

）、

衍生工具

（

权证等

）、

债券资产

（

国债

、

金融债

、

企业

（

公司

）

债

、

次级债

、

可转换债

券

（

含分离交易可转债

）、

资产支持证券

、

央行票据

、

短期融资券等

）、

债券回购

、

以及法律

、

法规或中国

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股票指数期货等金

融衍生产品或其它品种

，

可以根据有关规定且和基金托管人进行协商后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

并报证

监会备案

。

本基金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范围为

：

股票等权益类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６０～９５％

；

现金

、

债券资

产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证券品种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５－４０％

，

现金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

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权证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不超过

３％

。

若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对基金投资权证的比例有新的规定

，

适用新的规定

。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

一

）

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

本基金将从宏观面

、

政策面

、

资金面和基本面等四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

，

根据市场情况灵活配置大类

资产

，

在具备足够多预期收益率良好的投资标的时

，

将优先考虑股票类资产的配置

，

剩余资产将配置于债

券类和现金类等大类资产上

。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以

“

定量投资

”

为主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辅 以

“

定 性投资

”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力争实现稳定超额回报

。

定量投资方面

，

本基金将依托内部自主研发的定量投资模型以及强大的数据库系统

，

构建投资组合

。

其中

，

核心模型包括嘉实行业选择模型

、

嘉实

Ａｌｐｈａ

多因素模型以及嘉实组合优化器

。

数量小组将根据市

场变化趋势

，

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模型进行复核

，

并做相应调整

，

以不断改善模型的适用性

。

（

１

）

嘉实行业选择模型

嘉实行业选择模型

，

通过定量分析行业赢利能力

、

分析师的盈利预期

、

市场认同度等因素

，

捕捉具有投

资吸引力的行业

。

根据各行业的投资吸引力

，

决定各行业相对于业绩比较基准中股票指数的相对偏离度

。

提高投资吸引

力高的行业配置

，

降低投资吸引力低的行业配置

。

（

２

）

嘉实

Ａｌｐｈａ

多因素模型

通过嘉实行业选择模型筛选的行业进入个股筛选程序

。

本基金在个股选择层面

，

采用

“

嘉实

Ａｌｐｈａ

多

因素模型

”。

嘉实基金根据对中国证券市场运行特征的长期研究

，

选取估值因子

（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成长因子

（

Ｇｒｏｗｔｈ

）、

盈利趋势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

分析师情绪

（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

市场因素

（

Ｍａｒｋｅｔ

）

五大类对

Ａ

股股价波动具有较强解释度

的指标

，

建立

“

嘉实

Ａｌｐｈａ

多因素模型

”，

并使该模型成为股票选择的重要依据

。

定性投资主要利用基本面研究成果

，

对模型自动选股的结果进行复核

，

剔除掉满足某些特殊条件的股

票

，

即在嘉实

Ａｌｐｈａ

多因素模型筛选出的股票名单中

，

根据分析师定性研究成果

，

剔除掉限制买入类股票

，

从而进行定性优选

。

需要考虑的定性因素包括

：

Ａ

）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问题

；

Ｂ

）

存在对股价有负面影响的潜在事件

；

Ｃ

）

存在压制股价的其它非基本面因素

。

本基金通过量化技术

，

对上述定量模型和定性因素筛选的结果进行优化

，

以确定个股权重

，

实现风险

收益的最佳匹配

。

定量投资方法以科学性和系统性著称

，

将在严格的纪律化模型制约下

，

精准跟踪策略

，

使

运作风险最小化

，

并力争取得较高收益

。

在现阶段

，

本基金使用

“

稳健优化

”

的方法

，

在所有可能的期望回报

的最坏条件下

，

计算最优组合

。

与其他优化方法相比

，

使用

“

稳健优化

”

方法获得的最优组合

，

更加稳定

，

更

加分散化

，

交易成本和换手率更低

。

３．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债券组合主要作为基金流动性管理的工具

。

债券投资采取

“

自上而下

”

的策略

，

深入分析宏观经济

、

货币政策和利率变化趋势以及不同债券品

种的收益率水平

、

流动性和信用风险等因素

，

以价值发现为基础

，

采取以久期管理策略为主

，

辅以收益

率曲线策略

、

收益率利差策略等

，

确定和构造能够提供稳定收益

、

较高流动性的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

组合

。

４．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权证投资中将对权证标的证券的基本面进行研究

，

结合期权定价模型和我国证券市场的交

易制度估计权证价值

，

主要考虑运用的策略包括

：

杠杆策略

、

价值挖掘策略

、

获利保护策略

、

价差策略

、

双向

权证策略

、

卖空有保护的认购权证策略

、

买入保护性的认沽权证策略等

。

（

二

）

投资决策

１

、

决策依据

（

１

）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

。

本基金的投资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

２

）

宏观经济和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数据

。

（

３

）

投资对象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的匹配关系

。

本基金将在承受适度风险的范围内

，

选择预期收益

大于预期风险的品种进行投资

。

２

、

决策程序

（

１

）

公司研究部通过内部独立研究

，

并借鉴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

，

形成宏观

、

政策

、

投资策略

、

行业

和上市公司等分析报告

，

为投资决策委员会和基金经理提供决策依据

。

（

２

）

投资决策委员会定期和不定期召开会议

，

根据基金投资目标和对市场的判断决定基金的总体投资

策略

，

审核并批准基金经理提出的资产配置方案或重大投资决定

。

（

３

）

在既定的投资目标与原则下

，

根据定量投资模型以及分析师基本面研究成果

，

由基金经理选择符

合投资策略的品种进行投资

。

（

４

）

独立的交易执行

：

基金管理人设置独立的中央交易室

，

通过严格的交易制度和实时的一线监控功

能

，

保证基金经理的投资指令在合法

、

合规的前提下得到高效地执行

。

（

５

）

动态的组合管理

：

基金经理将跟踪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发展变化

，

结合基金申购和赎回导致的

现金流量情况

，

以及组合风险和流动性的评估结果

，

对投资组合进行动态的调整

，

使之不断得到优化

。

（

６

）

风险管理部根据市场变化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风险评估与监控

，

并授权风险控制小组进行日常跟

踪

，

出具风险分析报告

。

监察稽核部对基金投资过程进行日常监督

。

（

７

）

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对上述投资程序

作出调整

。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７５％＋

上证国债指数

×２５％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较高风险

，

较高收益

。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

的财务指标

、

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报告期末

”），

本报告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５８１

，

９３９

，

７８４．７８ ８７．９９

其中

：

股票

５８１

，

９３９

，

７８４．７８ ８７．９９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３８

，

３７６

，

２９９．３０ ５．８０

其中

：

债券

３８

，

３７６

，

２９９．３０ ５．８０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８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０

，

８７５

，

２７３．０９ １．６４

６

其他资产

７

，

１６４

，

２１６．９４ １．０８

合计

６６１

，

３５５

，

５７４．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矿业

１９

，

０９４

，

４７７．３８ ２．９１

Ｃ

制造业

３７２

，

４４２

，

４８２．６７ ５６．７０

Ｄ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１９

，

７２５

，

０７５．６６ ３．００

Ｅ

建筑业

２１

，

７５１

，

１１０．３９ ３．３１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１

，

６２３

，

５８２．６７ ３．２９

Ｇ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９

，

６８０

，

６１９．４４ １．４７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１

，

６６６

，

４５２．５０ １．７８

Ｊ

金融业

３５

，

９２３

，

７２３．９４ ５．４７

Ｋ

房地产业

３６

，

８８６

，

６２８．９０ ５．６２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９

，

３３９

，

７０７．１０ １．４２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４

，

９２２

，

７５６．６４ ０．７５

Ｎ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３

，

８７２

，

４００．００ ０．５９

Ｏ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１２

，

０６３

，

６６３．４９ １．８４

Ｓ

综合

２

，

９４７

，

１０４．００ ０．４５

合计

５８１

，

９３９

，

７８４．７８ ８８．５９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代码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５２８

，

１２３ １６

，

５１９

，

６８７．４４ ２．５１

２ ０００５２７

美的电器

１

，

０３９

，

３３９ １２

，

９０８

，

５９０．３８ １．９７

３ ６００４２２

昆明制药

４４６

，

３８３ １１

，

８２９

，

１４９．５０ １．８０

４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４６３

，

４３１ １１

，

６１３

，

５８０．８６ １．７７

５ ０００８９５

双汇发展

２７９

，

４３６ １０

，

７４１

，

５１９．８４ １．６４

６ ６０００８５

同仁堂

４３９

，

６００ ９

，

６１８

，

４４８．００ １．４６

７ ６００３０９

万华化学

５８５

，

６６０ ９

，

３８２

，

２７３．２０ １．４３

８ ６００５６３

法拉电子

４８７

，

３２０ ８

，

６０６

，

０７１．２０ １．３１

９ ６０１９３３

永辉超市

７０６

，

２７１ ８

，

２４２

，

１８２．５７ １．２５

１０ ６００５１８

康美药业

４２４

，

１００ ８

，

１５５

，

４４３．００ １．２４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２９

，

８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５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２９

，

８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５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８

，

４８８

，

２９９．３０ １．２９

８

其他

－ －

合计

３８

，

３７６

，

２９９．３０ ５．８４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２０２３８ １２

国开

３８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９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３

２ １２０３１８ １２

进出

１８ １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９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２

３ １１００２２

同仁转债

４０

，

０００ ５

，

１８５

，

２００．００ ０．７９

４ １１０００３

新钢转债

１０

，

２８０ １

，

０７０

，

６６２．００ ０．１６

５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１０

，

０００ ９９８

，

２００．００ ０．１５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

，

本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

，

本基金未持有权证

。

８．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

本基金未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

９．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

、

处罚

。

（

２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

，

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

３

）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３７

，

１２０．４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５

，

３３４

，

１１７．０３

３

应收股利

５９８

，

６００．９４

４

应收利息

７８２

，

３２２．２２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１２

，

０５６．２６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合计

７

，

１６４

，

２１６．９４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０２２

同仁转债

５

，

１８５

，

２００．００ ０．７９

２ １１０００３

新钢转债

１

，

０７０

，

６６２．００ ０．１６

３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９９８

，

２００．００ ０．１５

４ １１００２０

南山转债

４０２

，

６３７．３０ ０．０６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末

，

本基金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十二

、

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

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１．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

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

（

基金合

同生效日

）

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９．９０％ １．８６％ ３６．９５％ １．４６％ －７．０５％ ０．４０％

２０１０

年

２．４１％ １．４９％ －８．２９％ １．１９％ １０．７０％ ０．３０％

２０１１

年

－３４．２７％ １．３５％ －１８．３０％ ０．９７％ －１５．９７％ ０．３８％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０％ １．２５％ ６．８８％ ０．９６％ －５．７８％ ０．２９％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６．３９％ １．３３％ －９．１４％ １．１２％ ２．７５％ ０．２１％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图

：

嘉实量化阿尔法股票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注

：

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

，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６

个月内为建仓期

，

建仓期结束时

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第十一部分

（

二

、

投资范围和五

、（

二

）

投资组合限制

）

的有关约定

。

十三、费用概览

（

一

）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

３

）《

基金合同

》

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

４

）《

基金合同

》

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

５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

６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

７

）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

８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

《

基金合同

》

约定

，

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

，

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

２

、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

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

划款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

假日

、

公休假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５‰

的年费率计提

。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

划款指令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公休日

等

，

支付日期顺延

。

上述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

３

）

－

（

７

）

项费用

，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

，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

入当期费用

，

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３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

１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

２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

３

）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

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

、

会计师和律师费

、

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

（

４

）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

４

、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

，

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或基金托管费率等相

关费率

。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

、

基金托管费率等至本基金合同第十四部分第二款规定的费率水平以上时

，

须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

在第

（

一

）

条规定的费率水平以内

，

调整基金管理费率

、

基金托管费率等费

率

，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指定

媒体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

二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

１

）

申购费

本基金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递减

，

即申购金额越大

，

所适用的申购费率越低

。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

果有多笔申购

，

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

本基金申购费率最高不超过申购金额的

５％

，

具体如下

：

申购金额

（

含申购费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１．５％

１００

万元

≤Ｍ＜２００

万元

１．２％

２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８％

Ｍ≥５００

万元 单笔

１０００

元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

，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

销售

、

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

不列入基

金财产

。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

、

电话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业务实行申购费率优惠

，

其申

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

，

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０．６％

，

但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

、

招商银行借记卡持卡

人

，

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优惠按照相关公告规定的费率执行

；

机构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

易系统申购本基金业务实行申购费率优惠

，

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

，

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０．６％

。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行

。

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时

，

按实际费率收取申购费

。

（

２

）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递减

，

即相关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长

，

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低

。

本基

金赎回费率最高不超过赎回金额的

５％

，

随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

。

具体如下

：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３６５

天

０．５０％

３６５

天

≤Ｍ＜７３０

天

０．２５％

≥７３０

天

０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其中

２５％

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

，

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

记费等相关手续费

。

（

３

）

转换费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用于支付有关手续费和注册登记费

。

本基金转换费率按照如下方

式收取

：

①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

、

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

嘉实安心货

币市场基金转换为嘉实量化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时

，

转换费率均为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

，

计算

公式如下

：

净转入金额

＝

（

转出份额

×

转出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

（

１＋

转换费率

）

＋Ｍ

转换费用

＝

（

转出份额

×

转出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

转换费率

／

（

１＋

转换费率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

Ｍ

为嘉实货币市场基金

、

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全部转出时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收益

②

嘉实量化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与嘉实旗下其他

２３

只开放式基金

（

包括

：

嘉实成长收益证券

投资基金

、

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债券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

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Ａ

、

嘉实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稳固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联接基金

、

嘉实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中创

４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嘉实优化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

嘉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Ａ ／ Ｃ

、

嘉实中证

５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嘉实研究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之间互转

，

以及嘉实量化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入嘉实货币

市场基金

、

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

、

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

嘉实安心货币市场基金时

，

均

采用

“

赎回费

＋

申购费率补差

”

算法

，

计算公式如下

：

净转入金额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转换补差费用

＝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

Ｇ

为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

，

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

，

则申购补差费率

Ｇ

为零

；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其中赎回费的

２５％

归入转出基金资产

（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基金和嘉实纯债债券

Ｃ

除外

）；

根据嘉实稳

固收益债券基金合同的约定

，

该基金的赎回费全部归入该基金资产

（

注

：

在运作期和间歇期

，

该基金按不同

的方式收取赎回费

）；

根据嘉实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

对于持有期限少于

３０

日

的

Ｃ

类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

注

１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起嘉实增长混合暂停转入业务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起嘉实策略混合暂停转

入业务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起

，

嘉实货币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

（

或转入

、

定投

）

不超过

１

亿元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起

，

嘉实信用债券

Ａ

、

嘉实信用债券

Ｃ

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

（

或转入

、

定投

）

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

。

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

。

注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

，

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了

《

关于网上直销开通基金后端收费模式并实施费率优惠

的公告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

，

在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

（

含电话交易

）

开通旗下部分基金产品的后

端收费模式

（

包括申购

、

定期定额投资

、

基金转换等业务

）、

并对通过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

（

含电话交

易

）

交易的后端收费进行费率优惠

。

本公司直销中心柜台和代销机构暂不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

具体请参见

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公告

。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基金转换费率

，

调整后的基金

转换费率应及时公告

。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

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

（

如网上交易等

）

或在特定时间段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

促销活动

。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

，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低基金转换费率

。

（

４

）

其他费用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列支

。

（

三

）

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

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

、

法规执行

。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

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同生

效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情况

，

对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

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

１．

在

“

重要提示

”

部分

：

明确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

２．

在

“

三

、

基金管理人

”

部分

：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

３．

在

“

四

、

基金托管人

”

部分

：

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

４．

在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

部分

：

增加包商银行

、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

、

万银财富

、

好买基金

、

河北银行

为本基金代销机构

，

并更新了相关代销机构信息

。

５．

在

“

九

、

基金的转换

”

部分

：

更新了基金转换的相关内容

。

６．

在

“

十一

、

基金的投资

”

部分

：

补充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内容

。

７．

在

“

十二

、

基金的业绩

”

部分

：

基金业绩更新至

２０１３

年二季度末

。

８．

在

“

二十五

、

其他应披露事项

”

部分

：

列示了本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

日相关临

时公告事项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 11月 2日


